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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論 

校長是首席教師兼行政主管（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，民

85）。向來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，身為學校的領導者，負有領導師生，

綜理校務之全責。尤其是高級中等學校的校長，因為他們負有培育一

群德智體群美等五育健全的青年，所以學校的規劃經營，校園的建

立、組織氣氛的營造，以及學校的成敗，校長是關鍵性的人物。西諺

云：「有怎樣的校長，就有怎樣的學校；有怎樣的學校，就有怎樣的

學生」。（BaltzeII and Dentler，1983）也指出，只有好的校長才

能經營出好的學校。即在強調校長領導效能的優劣，關係到學校教育

品質的成效，因為校長可以激勵教師學生追求卓越和發展學校願景。

由此，可看出校長對於學校整體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，尤其學校

行政乃是教育行政的重要環節，舉凡校務計畫的制定與推動，教育制

雲度的革新等，其最終的目標乃是希望能有效促進學校教育的健全發

展，就此而言，校長角色之重要性不可言喻。有鑑於此，對於校長的

遴選聘用，已成為教育界延攬人才之重要工作，如何選出一位在各方

面均能為師生表率，品格高超，具有領導才能的校長，實乃關係整體

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。因此校長甄選辦法是否適當，真正具有教育理

想的教育人士，是否能被甄選出來，才是校長甄選工作最重要的一環。 

本章緒論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、研究目的、研究

方法與步驟、研究範圍與限制及重要名詞解釋。 

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

近年來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，隨著政治的改革，經濟的轉型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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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文化的衝擊，形成了開放、自由、民主、多元的社會。同時長期

以來社會、民間對教育改革訴求的殷切，政府為體察民情，顺應社

會需求，行政院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成立「教育改革審

議委員會」，為期兩年的時間，共同研擬教育改革方向。教育部也

在民國八十八年，訂定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查辦

法」，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正式實施高中職校長遴選。 

壹、研究背景  

隨著國內的政治解嚴，人權法治的覺醒，從過去的威權時代進

入民主時代，世界各地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文化上都發生重大變遷，

形成了開放自由、民主、多元的社會，國內也因一連串的政治改革、

開放以及經濟發展，致使國內社會發生聚變的同時，也牽動了校園

民主化的浪潮。自民國八十三年起，國內的教育改革運動可說波濤

洶湧，尤以五二○民間教改團體大遊行，如火如荼的展開，掀起了

一片教育改革的熱潮。 

當我國加入WTO之後，除了對國內當前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衝

擊之外，也將會影響我國未來的教育政策，尤其是技職教育的變化

最為深遠，因此要如何採取有效的因應措施，來改善教育的品質，

提昇國際競爭力，也是我國當前教育革新的重要課題。 

在民國八十三年年二月師資培育法通過後，師資來源多元化，

接著在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九日教師法頒布實施，對於保障教師的權

益，維護教師的專業自主和提昇教師的專業地位，均有具體的明文

規定，以及教評會的成立賦予教師的權益與義務有了法源的依據，

在這期間各級教師會及教評會紛紛成立，教師要求專業自主，家長

會關注學校校務推動及參與學校的行政事務，社區人士要求學校教

育必須配合社區發展的需要，提供社區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一時

之間，國人對於教育改革與要求更為殷切，使學校的組織與經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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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了變革，人人要求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，直接參與學校校長遴選，

因此教育部應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校長遴選制度，來因應學校的組

織變革，遴選出一位適任的校長，以配合教育改革的推動。 

貳、研究動機 

教育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業，教育是國家永續發展的事業，而推動

教育事業最基本的組織就是學校，學校是培養國家各種人才的場所，學

校經營成功與否，悠關教育的成敗與國家的盛衰。因此身負教育重任的

基層教師、主任與校長都是責無旁貸，應謹慎其事，尤其是身居學校領

導地位的校長更是舉足輕重，為了拔擢優秀的教師、主任擔任校長，教

育部訂有各級學校校長遴選辦法，透過公開的初選、筆試、口試、儲訓

等作業程序，希望能選出真正具有教育理念，真心關懷教育，認真辦學

的行政領導人才，使教育本質發揮出最大的功能。民國八十二年間國內

民間要求教改的呼聲風起雲湧，如火如荼的展開教育改革，政府為體察

民情，符合社會需求，順應時代的潮流，於是行政院在民國八十三年九

月二十一日成立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」，由李遠哲博士擔任召集人，

並邀各界精英，為期兩年的時間，共同研擬教育改革的方向、目標與作

法，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提出「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」，對我國未

來的教育勾勒出藍圖，促使我國今後在教育史上的一大革新。 

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建議：「校

長定位為首席教師兼行政主管，應重視教學領導，非教學部分之行政工

作應予減少，校長應具教育理念及現代化管理知能，每聘任期為四年，

得在原校連任，校長採遴聘制，遴選宜採委員制方式，而非普通參與式

之普選。宜成立遴選委員會，依據評鑑結果進行遴選適當候選人，報請

主管單位聘用。校長遴選辦法之訂定，宜邀請教育行政單位、學者、教

師、社區人士參與為原則。」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，民85：29）

據此，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訂公佈之國民教育法第九條亦規定：「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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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市、縣（市）立國民中、小學校長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

組織遴選委員會，就公開甄選、儲訓之合格人員、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

或曾任校長人員遴選後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聘任之。」另於民

國八十八年七月通過修正高級中學法第十二條文中：「高級中學校長，

國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者，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合格教師人員

中，遴選聘任之。」又「高級中學校長應採任期制；其任期及考評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」於是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八

日，修正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，也由於行政與立法當

局對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建議，做了具體的回應，而有了法源依據，

從此國民中、小學及高級中學有了新的校長遴選制度。 

在教育改革的訴求與回應之下，促成了教育制度的鬆綁和教育權力

的下放，但是對於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的變革與實施的方式是否

得宜，有必要進一步的探討，以提出建議，作為實施校長遴選改進的參

考。 

我國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，係受大學校長遴選風潮和國內實施推

動教育改革的影響，加速了國民教育法、高級中等學校法等相關法令的

修正、公佈、實施，中小學校長的任用，也隨著教育鬆綁，權力下放的

改革理念，由過去的甄選派任改為遴選聘任。目前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校

長，均已全面實施遴選聘任制度。同時教育部也在民國八十八年訂定「高

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」，本辦法除全國公私立高級中學

適用外，包括高級職業學校和特殊學校亦比照辦理，目前已全面實施。

經由新的遴選方式，由於實施時間的匆促、法令有欠週延又加上經驗的

不足，是否可以遴選出最優秀的校長，是值得本研究關注的問題。 

當前我國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與任用制度的實施現況分述如下： 

一、現行國民中、小學校長遴選與任用制度 

國民教育法公佈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，沿用至今已有二十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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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隨著社會的變遷，時代的潮流，及受到教育改革的影響，於是

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，總統公佈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

定：「縣（市）立國民中、小學校長，由縣（市）政府組織遴選委員

會就公開甄選、儲訓之合格人員、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

人員中遴選後，聘任之。」「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代表參與，其比例

不得少於五分之一，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，分別由組織遴

選委員會之機關，學校訂之。」「國民中小學校長應為專任，並採任

期制，在同一學校得同意連任一次，任期屆滿得回原任教師。」對

於國民中、小學校長任用的方式，做出重大變革，由以往的甄選派

任制，變成遴選聘任制。 

二、現行國立高中職學校校長遴選與任用制度 

台灣省公立高中職學校校長任用，一向由台灣省教育廳統一辦

理校長甄選與儲備，並統一分發派任到出缺的學校擔任校長，自從

民國八十八年一月精省後，原台灣省公立高級中等學校，於民國八

十九年二月一日改隸為國立高級中等學校，校長的任用，即由教育

部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訂定「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

法」並由教育部成立遴選委員會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成立工作小組

辦理有關作業事宜。 

依據「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」第二條規定：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組織之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，就下列人員聘

(派)兼任之：（一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。（二）學者專家代表。

（三）高級中學校長代表一人。（四）高級中學教師代表一人。（五）

高級中學家長代表一人。「教師代表，應由各該出缺或申請連任，延

任校長之學校選舉產生，家長代表，應由各該出缺或申請連任、延任

校長之學校選舉產生，於辦理該校校長出缺之遴選、連任或延任時，

始具委員資格。」「公立學校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，校長辦學考評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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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者，經遴選委員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通過後，於同一學校得連任一

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。」「校長卸任後，具有教師資格者，

得免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逕行回任原校教師；公立學校校長

並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借至其他公立學校擔任教師。」以上有關

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之遴選與任用制度，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第一次實

施，辦理以來，仍是紛爭不斷，應如何從制度面和技術上去力求改善，

以獲得公平、公正有效的遴選方式，以及遴選委員會的組織是否健

全，其中代表的比例如何訂定，成員的專業素養及公信力是否值得肯

定，委員會如何建構遴選標準提供委員作為遴選的依據，以選出適任

的校長人選，均是本研究的值得加以探討問題。 

第二節 研究目的 

自從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，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，

國民中小學校長遴用權責回歸地方縣市政府，並組織遴選委員會公開

遴選之，開創我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新里程碑；又在民國八十

八年精省後，原台灣省省立高級中等學校，於八十九年二月一日改隸

為國立高級中等學校，由教育部訂定「高級中等學校遴選聘任及任期

考評辦法」，並組織「遴選委員會」，明確規定所屬國立高級中學適用

該辦法外，高級職業學校和特殊學校亦比照辦理，因此，從民國 89

學年度起，全國高中及國民中小學，已經全面實施校長遴選制度。由

於實施期間引發諸多問題，造成紛爭不斷，實有必要作整體性的檢討

及改進。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： 

一、探討在教育改革的潮流中，高級中等學校的校長應扮演的角色與應具

備的基本條件。 

二、探討台灣省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任用沿革及現行狀況之分析。 

三、探討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實施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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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探討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面臨的問題。 

五、探討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應改進的措施。 

六、歸納研究結果，提出具體建議，提供教育主管機關作為日後實施校長

遴選時的參考。 

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

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與步驟，分別敘述如下： 

壹、研究方法     

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灣省所屬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實施

過程及其成效，為確實掌握研究資料我的周延性，採文獻分析、專家訪談

及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，首先是蒐集國內相關文獻資料詳加研讀，以瞭解

國內校長遴選制度及其實施現況；其次對國外主要先進國家校長遴選制度

進行探討，以對國內外校長遴選制度，有全面性的了解，另一方面將訪談

國內外專家學者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成員及參與校長遴選者，以深入了解

當前校長遴選之實際情形，並參考國內外有關論文之研究工具，發展問

卷，藉由問卷調查，了解相關人士對於校長遴選制度的意見和看法，最後，

綜合文獻分析，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所得結果，提出結論與建議。 

一、文獻分析法 

文獻來源主要是透過網際網路，搜尋國家中央圖書館及各大學校

院圖書館所典藏之有關教育行政論著、書籍、學術論文與碩士論文以

及參考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出版之期刊、論述、雜誌、公報和有關校長

遴選座談會紀錄等。經閱讀後加以整理，進行探討分析，以建立本研

究之理論基礎。 

二、專家訪談法 

本研究為深入了解校長遴選之實施現況，特別訪談參與校長遴選

委員會的組織成員，包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學者專家、高級中等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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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校長、教師、家長會、教師會代表等，還有參與遴選之校長、主任

等，將各方所提供寶貴之意見，作為研擬問卷的資料以提高問卷信度

與效度。 

三、問卷調查法 

依據文獻探討分析及專家訪談後，所蒐集之資料編製成問卷，預

試、修訂後，再進行問卷調查，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高級中等學

校校長、主任、教師、家長等對校長遴選制度的實施成效與看法，並

針對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及討論，以達成本研究之目的。   

貳、研究步驟 

本研究步驟之實施程序如圖1-1所示，並將本研究之實施程序說明下： 

一、擬定研究主題 

首先經由閱讀相關文獻，詳閱相關研究論文及學者論述之後，依

個人研究動機，提出重要探討的問題，經與指導教授討論評析後，確

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範圍。 

二、擬定研究計畫 

研究主題確定後，即蒐集相關文獻資料，及修習與研究有關之課

程，參閱相關研究論文，擬定研究初稿，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、研究

目的、待答問題、研究方法與步驟等各項設計，送請指導教授修正後，

確定研究計劃，以作為本研究之架構。 

三、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 

研究計劃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，確定本研究有其價值，乃進一步

進行文獻探討。文獻資料主要來源，是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國家圖書館

及各大學校院圖書館等資料庫，取得相關論文、論著、研究報告、雜

誌、期刊等資料，經過整理後，詳加閱讀，進行分析、歸納之探討，

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。 

四、專家訪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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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由文獻探討後，依據本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，研擬訪談大綱，

再針對專家學者，遴選委員及參與校長遴選者，實施個別訪談，將訪

談結果所提供的寶貴資料及意見，做為發展問卷及編製問卷初稿。 

五、編製問卷 

依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，彙整相關資料後，編製「台灣省所屬國

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調查問卷」初稿，經與指導教授討論並

作修正，確定初稿，寄發問卷初稿，請專家學者、遴選委員及參與校

長遴選者，對問卷內容之信度，效度進行檢驗，並修改問卷中不適當

的題目，請指導教授就修正後之問卷內容加以指正，編製成正式問卷。 

六、實施問卷調查 

依本研究之主題，決定研究樣本，並以郵寄方式委託有關人員協

助分發問卷，進行問卷調查，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學校校長、教

師、及學生家長、社區人士等進行抽樣調查。 

七、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

問卷回收整理後，先行篩選無效問卷，再進行編碼、登錄、輸入

電腦等作業處理，依研究需要進行相關統計分析。 

八、歸納結論及建議 

將有關訪談資料及問卷分析結果，進行歸納整理，將研究結果與

發現，作成結論與建議。 

九、撰寫研究報告 

依上述程序完成的研究結論與建議，撰寫成報告初稿，送請指導

教授修正，經修訂完畢，印製成冊。 

十、提出研究成果 

將撰寫完成之研究成果，提交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研究論文

正式完成。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圖1-1所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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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-1 本研究流程圖 

擬定研究主題 

擬定研究計畫 

相關文獻探討 

問卷設計 

第一次專家訪談 

問卷預試 

第二次專家訪談 

編製問卷修訂 

編製問卷 

實施問卷調查 

資料處理統計分析 

歸納結論及建議 

撰寫研究成果 

研究論文正式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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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研究預定進度 

本研究預定進度如圖1-2所示。 

 

預定進度 

 

預定項目 

92 

年 

1 

月 

92 

年 

2 

月 

92

年

8

月

92

年

9

月

92

年

11

月

93

年

2

月

93

年

3

月

93

年

4

月

93 

年 

5

月 

93 

年 

5 

月 

93 

年 

6 

月 

93

年

6

月

擬定研究主題             

擬定研究計劃             

相關文獻分析

與探討 

            

舉行專家訪談             

編製問卷             

實施問卷調查             

資料處理與統

計分析 

            

歸納結論及建

議 

            

撰寫研究報告             

研究論文完成             

圖1-2  研究預定進度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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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

本篇論文雖力求嚴謹與完整，惟受限於人力、物力及時間等因素，有

關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： 

壹、研究範圍 

本研究範圍，依研究內容、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研究內容： 

本研究旨在探討「台灣省所屬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」

實施成效及其改進措施，其內容包括：校長遴選之涵義、校長遴選之

標準、校長遴選之現況以及校長遴選之缺失等四部五分，將其研究結

果，所得資料，提供給我國目前實施高中職校校長遴選之參考，做為

改進措施。 

二、研究對象 

本研究對象以台灣省所轄國立高中、高職之校長遴選為例，至於

國立大學附屬高中、高職及台北市、高雄市因歸屬於院轄市，其行政

體系有別於台灣省，故不列入本研究之對象。本研究之研究對象，係

針對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以後，台灣省所屬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，其中

包括高級職業學校，歷經實施校長遴選學校的校長、主任及教師為主。 

三、研究方法 

本研究係採用文獻探討、問卷調查、專家訪談及個人參與遴選之

體驗所得之資料，做為本研究資料分析、判斷之依據。 

貳、研究限制 

一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，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七月開始實施，有關

研究論文及專家學者的論述相當有限，而國外對於高中職校校長遴選

亦無具體範例，因此本研究之文獻取材相當有限。 

二、本研究因限於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的實施方式與實施辦法，每年均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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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成立遴選委員會，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組成工作小組，辦理有

關遴選事宜，在校長遴選之前，召開會議決定實施遴選之有關事項，

這些會議資料往往列為保密文件，又歷年筆試題目未能公佈，面談實

施過程不易深入了解與探討，因此資料收集不易。 

三、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之研究項目、內容及範圍，牽涉繁多，

本研究由於人力、物力及時間上的限制，僅對遴選的制度實施成效及

鷹改進的措施加以探討，至於如何建立一個更健全的遴選制度及完善

的遴選過程，選出優秀而適任的校長，以增進學校的效能、效率及組

織氣氛等，有待來日更深入的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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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重要名詞解釋 

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

係指原為台灣省立高級中等學校，於民國88年一月精省後，經民國

八十九年二月一日，改隸為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者，包括國立高級中學、

國立高級職業學校、國立特殊學校等。 

校長遴選制度 

係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（教育部），依據高級中學校長遴選、聘任

及任期考評辦法組成之委員會，由中部辦公室成立工作小組，就符合參

加校長遴選者，透過遴選辦法選拔出適當人才，擔任學校校長職務的程

序。高級中學校長遴選、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，除全國高級中學適用外，

高級職業學校及特殊學校亦比照辦理。 

遴選委員 

係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（教育部）所組成之遴選委員會，其中包括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、校長代表、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等成員。 

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

係政府為體察民情，符合社會需求，順應時代潮流，行政院在民國

八十 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成立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」，由李遠哲博士

擔任召集人，並邀請各界精英，為期二年的時間，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

月提出「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」，研擬教育改革方向、目標與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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